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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焦明、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易万伟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潘基敢保

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12,259,163,372.95 11,974,613,830.64 2.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6,818,881,156.35 6,849,546,946.55 -0.45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305,585.57 -106,106,475.37 109.71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1,154,801,429.41 984,338,490.83 17.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80,444,254.60 155,555,773.53 16.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39,607,068.69 129,406,820.90 7.8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60 2.42 增加 0.18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27 0.0450 17.1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27 0.0450 17.11

注：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增加 109.71%，主要系合并莱美药业影响所致。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53,587,851.09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
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16,756,997.39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 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
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21,600,000.00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
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
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12,302,528.72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对当期损益
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08,451.91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46,827,348.71
所得税影响额 -16,691,294.49
合计 40,837,185.91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121,271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
条件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股 份 状

态 数量

广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963,596,802 27.73 0 质押 297,794,118 国有法人

广西中恒实业有限公司 70,069,162 2.02 0 冻结 70,069,162 境内非国有法
人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 50,873,400 1.46 0 无 国有法人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49,898,443 1.44 0 无 其他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40,417,871 1.16 0 无 国有法人

博时基金－农业银行－博时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25,335,000 0.73 0 无 其他

易方达基金－农业银行－易方达
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25,335,000 0.73 0 无 其他

大成基金－农业银行－大成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25,335,000 0.73 0 无 其他

嘉实基金－农业银行－嘉实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25,335,000 0.73 0 无 其他

广发基金－农业银行－广发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25,335,000 0.73 0 无 其他

中欧基金－农业银行－中欧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25,335,000 0.73 0 无 其他

华夏基金－农业银行－华夏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25,335,000 0.73 0 无 其他

银华基金－农业银行－银华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25,335,000 0.73 0 无 其他

南方基金－农业银行－南方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25,335,000 0.73 0 无 其他

工银瑞信基金－农业银行－工银
瑞信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25,335,000 0.73 0 无 其他

钟振鑫 22,017,500 0.63 0 无 境内自然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21,854,563 0.63 0 无 境外法人
安徽省投资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21,037,866 0.61 0 无 国有法人
陆晓民 12,000,000 0.35 0 无 境内自然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广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963,596,802 人民币普通股 963,596,802
广西中恒实业有限公司 70,069,162 人民币普通股 70,069,162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50,873,400 人民币普通股 50,873,400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
户 49,898,443 人民币普通股 49,898,443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40,417,871 人民币普通股 40,417,871
博时基金－农业银行－博时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25,335,000 人民币普通股 25,335,000

易方达基金－农业银行－易方达中证金融资产管理
计划 25,335,000 人民币普通股 25,335,000

大成基金－农业银行－大成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25,335,000 人民币普通股 25,335,000
嘉实基金－农业银行－嘉实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25,335,000 人民币普通股 25,335,000
广发基金－农业银行－广发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25,335,000 人民币普通股 25,335,000
中欧基金－农业银行－中欧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25,335,000 人民币普通股 25,335,000
华夏基金－农业银行－华夏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25,335,000 人民币普通股 25,335,000
银华基金－农业银行－银华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25,335,000 人民币普通股 25,335,000
南方基金－农业银行－南方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25,335,000 人民币普通股 25,335,000

工银瑞信基金－农业银行－工银瑞信中证金融资产
管理计划 25,335,000 人民币普通股 25,335,000

钟振鑫 22,017,500 人民币普通股 22,017,50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21,854,563 人民币普通股 21,854,563
安徽省投资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21,037,866 人民币普通股 21,037,866
陆晓民 12,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2,0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本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
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情况。

2.3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
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科目 期末数或本期数 上年期末数或上年

同期数 变动额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应收票据 61,610,973.05 26,379,939.51 35,231,033.54 133.55 主要系本期营业收入
增加影响所致。

其他应收款 486,076,138.01 332,737,457.01 153,338,681.00 46.08
主要系本期莱美药业
新增处置子公司尚未
收到的股权转让款所
致。

长期股权投资 32,228,034.80 246,820,205.71 -214,592,170.91 -86.94
主要系本期莱美药业
转让权益法核算的成
都美康及四川美康股
权所致。

使用权资产 18,143,038.40 - 18,143,038.40 不适用 主要系本期适用新租
赁准则影响所致。

商誉 572,306,966.40 181,014,743.92 391,292,222.48 216.17
主要系参与莱美药业
定向增发，持股比例
增加，商誉调整所致。

合同负债 53,606,215.21 79,400,194.99 -25,793,979.78 -32.49
主要系本期预收款项
较上期减少影响所
致。

应付职工薪酬 36,398,288.62 87,215,240.46 -50,816,951.84 -58.27
主要系上年末计提年
度绩效奖金，本期实
际发放影响所致。

长期借款 116,000,000.00 175,700,000.00 -59,700,000.00 -33.98 主要系本期偿还银行
借款影响所致。

租赁负债 13,016,599.13 - 13,016,599.13 不适用 主要系本期适用新租
赁准则影响所致。

递延所得税负债 112,903,482.91 168,967,248.12 -56,063,765.21 -33.18 主要系金融工具公允
价值变动影响所致。

营业成本 243,965,314.21 459,138,293.75 -215,172,979.54 -46.86
主要系经营调整，今
年起不再开展大宗商
品购销业务所致。

税金及附加 18,965,619.68 9,684,998.24 9,280,621.44 95.82
主要系本期销售收入
增加、合并莱美药业
影响所致。

销售费用 632,371,693.36 343,225,395.98 289,146,297.38 84.24
主要系本期销售收入
增加、合并莱美药业
影响所致。

管理费用 86,853,901.10 40,846,095.86 46,007,805.24 112.64
主要系本期销售收入
增加、合并莱美药业
影响所致。

研发费用 27,879,204.27 7,786,027.62 20,093,176.65 258.07
主要系本期研发投入
费用化金额增加、合
并莱美药业影响所
致。

投资收益 74,865,571.33 18,000,000.00 56,865,571.33 315.92
主要系本期收到金融
工具投资利润分配较
上期增加、合并莱美
药业影响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 -1,462,224.78 - -1,462,224.78 不适用 主要系合并莱美药业
影响所致。

营业外收入 353,823.47 7,824,565.68 -7,470,742.21 -95.48
主要系本期收到符合
政策的退税款较上期
减少所致。

营业外支出 568,816.77 7,350,481.61 -6,781,664.84 -92.26 主要系本期对外捐赠
减少所致。

少数股东损益 37,415,091.46 -2,048.29 37,417,139.75 1,826,750.11 主要系合并莱美药业
影响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0,305,585.57 -106,106,475.37 116,412,060.94 109.71

主要系销售增长以及
合并莱美药业影响所
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50,252,474.02 -435,536,509.15 585,788,983.17 134.50

主要系莱美药业收回
投资现流增加影响所
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78,301,730.76 309,000,000.00 -387,301,730.76 -125.34 主要系本期偿还银行

借款影响所致。
3.2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1)关于收购莱美药业事项
2020年 3月 6日、3月 24日，公司分别召开了中恒集团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

第二次会议和中恒集团 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中恒集团关于参与认购
重庆莱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议案》，同意公司参与认购莱美药业非公开发行股票并
与莱美药业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公司认购金额不超过 95,000万元。 2020年 7月 3日，公
司与莱美药业签署了《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之补充协议》， 公司拟出资总额人民币
939,444,443.95元现金认购莱美药业本次发行的股票，认购股份数量为 211,111,111股。

公司完成莱美药业认购款缴纳。2021年 3月 9日，莱美药业取得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股份登记申请受理确认书》，相关股份登记到账后将正式列入莱美药业的股东名
册。 2021年 3月 22日，莱美药业新增股份 243,670,000 股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 莱美药业本
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 中恒集团的直接持股比例为 23.43%， 通过表决权委托的方式取得莱美药业
17.46%股份对应的表决权，合计取得莱美药业 40.89%股份对应的表决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年 3月 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指定媒体披露的《中恒集团关于
参与认购重庆莱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及有关进展公告。

(2)关于变更募集资金用途事项
公司于 2021年 2月 19日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

2021年 3月 10日召开了 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中恒集团关于变更部分
募集资金用途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公司调整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停止建设“制药新基地三期（粉
针剂车间〔三期〕及固体制剂车间〔二期〕）项目”及“新药科研开发中心及中试基地建设项目”，将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尚未投入使用的募集资金 73,171.49万元（最终变更募集资金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
募集资金专户余额加上募集资金存款利息之和为准）用于“参与认购重庆莱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

公司已对“参与认购莱美药业 2020 年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项目”开立专户进行储存，并于 2021
年 3 月 16 日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梧州分行、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共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
监管协议》。

2021年 3月 29日，公司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会议
分别审议通过了《中恒集团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
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73,562.14万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2 月 23 日、3 月 17 日、3 月 31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指定媒
体披露的《中恒集团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暨关联交易的公告》《中恒集团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后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中恒集团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
项目的自筹资金的公告》。

(3)关于参与认购国海证券非公开发行事项
2021 年 1 月 29 日、3 月 10 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十次会

议及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中恒集团关于参与认购国海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参与认购国海证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金额不
低于人民币 2亿元且不超过人民币 3亿元， 具体认购金额和股数将根据中国证监会最终核准的国海
证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规模和价格确定）并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年 1月 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指定媒体披露的《中恒集团关
于参与认购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暨关联交易公告》。

(4)关于参与奥奇丽重整投资事项
公司于 2020年 7月 14日召开了中恒集团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 第九届监事会第五次会

议，分别审议通过了《中恒集团关于参与广西奥奇丽股份有限公司重整投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
公司以不超过 1.5亿元（包括法院裁定批准后至重整方案执行完成期间，中恒集团取得原广西田七化
妆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田七化妆品公司”，现更名为“广西田七家化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田七
家化公司”）股权过程中支付的资金，以及取得原田七化妆品公司股权后对原田七化妆品公司支付的
增资款或借款）的出资总额参与奥奇丽公司重整投资。 重整完成后，公司最终持有原田七化妆品公司
股权比例不低于 55%。

进展情况：①依据《重整计划草案》，中恒集团已接管纳入本次牙膏等日化产业板块重组范围的资
产，并积极推进田七家化公司生产经营的各项准备工作；

②依据《重整计划草案》，管理人已将原田七化妆品公司资产（评估值人民币 2,477,618.20 元）以及
负债（评估值人民币 3,067,671.24元），从原田七化妆品公司剥离，使剥离资产及负债后的原田七化妆
品公司净资产值为 0；

③根据《重整计划草案》，管理人已将纳入本次重整相关的牙膏等日化产业板块重组范围的资产
及负债投入原田七化妆品公司，以“净资产”（评估值人民币 97,065,752.18 元）实缴原田七化妆品公司
原注册资本 2,000,000.00元，并新增原田七化妆品公司注册资本 95,065,752.18 元，相关资产过户手续
已经办理完毕；

④原“广西田七化妆品有限公司”名称变更为“广西田七家化实业有限公司”。
鉴于以上情况，2021年 3月 31日， 原田七化妆品公司完成了股权过户和名称更名的工商登记手

续，并取得由梧州市行政审批局换发的《营业执照》。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7 月 16 日、8 月 15 日、9 月 2 日、10 月 12 日、2021 年 4 月 2 日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指定媒体披露的《中恒集团关于拟参与广西奥奇丽股份有限公司重整投资暨关
联交易的公告》及相关进展公告。

(5)关于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变动的事项
①2021年 2月 1日，公司董事会收到公司副总经理李文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李文先生因工作变

动原因申请辞去中恒集团副总经理职务。 该辞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辞职后李文先生不再
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年 2月 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指定媒体披露的《中恒集团关于
公司副总经理辞职的公告》。

②公司监事会于 2021年 4月 7日收到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监事潘强先生递交的辞职信。 潘强先生
因工作岗位变动原因申请辞去公司监事职务，辞职后不再担任公司其他一切职务。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由于潘强先生的辞职导致公司监事会成员低于法定人数，
潘强先生的辞职将在公司股东大会选举产生新任监事后生效。 在选举产生新任监事之前，潘强先生仍
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监事职务。 公司将尽快按照相关程序补选新任监
事。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年 4月 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指定媒体披露的《中恒集团关于
公司监事辞职的公告》。

(6)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事项
2016年 8月 26日，公司控股股东广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投集团”）将所持有的本公

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58,754,875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 1.69%）质押给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
分行。

2021年 3月 2日，公司接到广投集团通知：广投集团质押给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分行
的本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58,754,875 股（占公司总股本 1.69%）已解除质押，并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办理完毕股份质押登记解除手续。

截至 2021年 3月 3日，广投集团持有本公司股份 963,596,80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7.73%。 本次
解除质押后，广投集团累计质押本公司股份数量为 297,794,118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30.90%，
占公司总股本的 8.57%。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6 年 8 月 30 日、2021 年 3 月 3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指定媒体披
露的《中恒集团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权质押的公告》《中恒集团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
告》。

(7)关于子公司莱美药业参与投资私募基金投资事项
2021年 3月 29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子公司莱美药业参与投资重庆比邻星医疗知识产权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议案》。 同意
莱美药业拟与杭州比邻星创新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签署《合伙协议》，参与投资设立重庆比
邻星医疗知识产权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暂定名，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最终核准的名称为准），合
伙企业初期认缴出资总额为人民币 3亿元， 莱美药业认缴出资额为 1 亿元。 合伙企业进行后续增资

时，合伙企业认缴出资总额不超过 6亿元，莱美药业的认缴出资总额不超过 1.6亿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年 3月 3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指定媒体披露的《中恒集团关

于子公司莱美药业参与投资重庆比邻星医疗知识产权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公告》。
(8)关于子公司莱美药业处置资产事项
①为进一步聚焦优势细分领域， 中恒集团于 2021 年 3 月 10 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庆莱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转让四川禾正制
药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的议案》，同意莱美药业与布莱森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将持有禾正制药 100%股
权（含其全资子公司成都禾正和莱禾科技）以人民币 1.65亿元转让给布莱森。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莱
美药业将不再持有禾正制药（含成都禾正和莱禾科技）股权，禾正制药（含成都禾正和莱禾科技）将不
再纳入莱美药业合并报表范围。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年 3月 1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指定媒体披露的《中恒集团关
于子公司莱美药业转让四川禾正制药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的公告》。

②2021年 3月 10日，公司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恒集团关于重庆
莱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转让联营企业股权的议案》，同意控股子公司莱美药业通过莱美青枫持有的成
都美康 35%股权、四川美康 2.25%股权分别以人民币 19,950万元、1,350万元转让给自然人赖琪。 本次
股权转让交易完成后，莱美药业将不再间接持有联营企业成都美康和四川美康股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年 3月 1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指定媒体披露的《中恒集团关
于子公司莱美药业转让联营企业股权的公告》。

(9)关于子公司梧州制药收到法院执行回款返还事项
2015年 8月 28日，公司收到湖南省人民检察院《公函》，公司原董事长、公司控股子公司广西梧州

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梧州制药”）原董事长许淑清因涉嫌单位行贿罪被湖南省人民检
察院立案侦查并采取强制措施。2017年 7月 14日，湖南省吉首市人民检察院指控许淑清犯职务侵占、
挪用资金、单位行贿罪，向湖南省吉首市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吉首市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该案件经吉首市人民法院一审，并于 2017 年 10 月 26 日作出（2017）湘 3101 刑初 203 号《刑事判
决书》。 后因许淑清不服一审判决，将案件上诉至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
称“湘西中院”）。 案件经湘西中院二审，湘西中院于 2020 年 12 月 28 日作出（2017）湘 31 刑终 201 号
《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截至目前，该案已经人民法院审理终结。

根据生效判决，许淑清应当退赔职务侵占所得人民币 114,601,332.50 元给梧州制药（含已退还的
人民币 20,000,000.00 元）。 截至目前， 梧州制药已收到吉首市人民法院执行回款返还人民币
94,601,332.50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年 4月 1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指定媒体披露的《中恒集团关
于控股子公司收到法院执行回款返还的公告》。

(10)关于涉及诉讼、起诉案件的事项
①黑龙江鼎恒升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鼎恒升药业”）因缔约过失责任纠纷将齐齐哈尔中恒集

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齐齐哈尔中恒公司”，该公司为原大股东广西中恒实业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
与上市公司中恒集团无关）、中恒集团作为被告向齐齐哈尔中院提起诉讼。 根据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
中级人民法院的《民事判决书》（2019）黑 02民初 17号，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如下：
1. 被告齐齐哈尔中恒集团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原告黑龙江鼎恒升药业有限公司赔偿
款 19,607,837.55 元，并返还原告黑龙江鼎恒升药业有限公司工程款 4,883,313.35 元；2.被告广西梧州
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被告齐齐哈尔中恒集团有限公司的上述义务承担连带责任；3.驳回原告黑龙
江鼎恒升药业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9年 1月 24日、2020年 1月 8日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指定媒体披露的《中恒集团关于公司涉及诉讼的公告》及进展公告。

公司因不服上述判决向黑龙江高院提起上诉，案件经黑龙江高院立案后进行了审理。
报告期内进展情况：公司收到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发来的（2020）黑民终 201 号《民事裁定书》，

裁定如下：1.撤销齐齐哈尔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黑 02 民初 17 号民事判决；2.本案发回齐齐哈尔市
中级人民法院重审。 上诉人齐齐哈尔中恒公司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 164,255.75元予以退回，上诉人
中恒集团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 164,255.75元予以退回。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年 1月 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指定媒体披露的《中恒集团关于
公司涉及诉讼的进展公告》。

②公司因 2012 年度转让全资子公司广西梧州中恒集团钦州北部湾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钦州北部湾公司”）股权的事项，被原告关仕杰、苏凯林、甘伟忠于 2015 年 12 月 8 日向梧州中院提起
诉讼。 具体情况参见公司于 2016 年 1 月 23 日、1 月 26 日、4 月 27 日、2019 年 1 月 3 日、2020 年 3 月
18日、6月 3日、6月 20日、9月 3日、9 月 15 日、9 月 26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指定媒体披露的
《中恒集团涉及诉讼公告》及相关诉讼补充公告、进展公告和判决结果公告。

报告期内进展情况：公司因不服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19）桂民终 320 号民事判决书，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已依法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再审申请。 请求：1.撤销广西壮
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19）桂民 320号民事判决书，改判维持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桂 04 民
初 4号民事判决书；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申请人柳州市市政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承担。报告期
内，公司收到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 4632号。 裁定如下：1.本案由最高人民法
院提审；2.再审期间，中止原判决的执行。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年 2月 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指定媒体披露的《中恒集团关于
公司涉及诉讼的进展公告》。

③五矿二十三冶建设集团第二工程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将鼎恒升药业
作为被告向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并追加中恒集团作为该案被告，要求中恒集
团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9年 4月 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指定媒体披露
的《中恒集团关于公司涉及诉讼的公告》。

报告期内进展情况：经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五矿二十三冶主张中恒集团
承担连带责任亦无法律依据， 本院无法支持。 并收到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2018）黑 02民初 202号。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年 4月 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指定媒体披露的《中恒集团关于
公司涉及诉讼的进展公告》。

3.3 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

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焦明
日期 2021年 4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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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公司常务副总经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21年 4月 28日，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中恒集团”）召开第九届
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聘任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钟敏先生为公司常务副总经理,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
九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公司独立董事已就本次聘任常务副总经理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
于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的相关公告。

附：钟敏先生简历
钟敏，男，1978年 9月生，汉族，籍贯广西陆川，在职研究生学历、工商管理硕士，高级经济师、工程

师。 曾任南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经营部管理员、业务主办；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规划发展部专
责；湖北省巴东县沿渡河电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工作部副主任（主持工作）；中电投北部湾（广西）热
电有限公司计划经营部计划发展主管；广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经营管理部企业管理经理；广西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安环与经营管理部副总经理；广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计划财务部副总经理。

特此公告。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 4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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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恒集团”或“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

通知于 2021年 4月 20日以书面或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 会议于 2021 年 4 月 28 日以现场结合通讯
方式在广西南宁市江南区高岭路 100号中恒集团（南宁基地）会议室召开。 独立董事李中军、王洪亮先
生通过通讯方式进行表决，应参加会议表决董事 7人，实际参加会议表决董事 7 人。 会议的召集和召
开符合《公司法》、中恒集团《公司章程》和《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所作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审
议并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通过以下议案及事项：

一、会议审议通过《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表决结果：赞成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回避 0票。
本报告的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公告。
二、会议审议通过《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聘任公司常务副总经理的议案》；
同意聘任钟敏先生为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九届董事

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赞成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回避 0票。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本议案的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披露的公告。
三、会议审议通过《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莱美药业拟公开挂牌转让泸州久

泽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财产份额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回避 0票。
本议案的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公告。
四、会议审议通过《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

案》。
因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的部分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将根据工作安

排，择机召开 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时间、地点等事宜以届时发布的股东
大会通知为准。

表决结果：赞成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回避 0票。
特此公告。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 4月 30日

证券代码：600252 证券简称：中恒集团 编号：临 2021-37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恒集团”或“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通
知于 2021年 4月 20日以书面或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 会议于 2021 年 4 月 28 日在广西南宁市江南
区高岭路 100号中恒集团（南宁基地）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应参加会议表决监事 3人，实际参加会
议表决监事 3人；潘强先生因工作岗位变动原因申请辞去公司监事职务，其辞职导致公司监事会成员
低于法定人数，潘强先生的辞职将在公司股东大会选举产生新任监事后生效。 在选举产生新任监事之
前，潘强先生仍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监事职务。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
《公司法》、中恒集团《公司章程》和《监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所作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并以
记名投票方式表决通过以下议案及事项：

一、会议审议通过《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中恒集团 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

程及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 第一季度报告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各项
规定，并真实的反映了公司本报告期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监事会未发现参与一季报编制和审议的
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行为。 公司监事会成员保证公司 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
整，承诺其中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
带责任。

表决结果：赞成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回避 0票。
本报告的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公告。
二、会议审议通过《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提名施仲波先生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监

事候选人的议案》。
鉴于潘强先生因工作岗位变动原因向公司监事会提出辞去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监事职务。 公司控

股股东广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投集团”）推荐施仲波先生作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监事候
选人（简历详见附件），广投集团持有本公司股权的比例符合《公司章程》关于股东提名监事候选人的
规定。 广投集团提名施仲波先生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的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附：施仲波先生简历
施仲波，男，1973年 8月出生，汉族，在职研究生班学历，正高级会计师、注册招标师、注册造价工

程师、国际注册内部审计师。 曾任广西电力工程建设公司会计主管、广西桂能工程咨询集团有限公司
财务经理、广西神州环保产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财务经理、广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审计监察部一般审
计业务经理、广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财务部财务委派经理、贵州黔桂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广
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委派二级平台专职董事、广西华昇新材料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现任广西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审计部审计总监、监事会工作部直属企业监事会主席。

表决结果：赞成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回避 0票。
特此公告。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1年 4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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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莱美药业拟公开挂牌转让
泸州久泽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财产份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恒集团”或“公司”）控股子公司重庆莱美药业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莱美药业”）拟通过公开挂牌转让方式出售持有的泸州久泽股权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以下简称“泸州久泽”）财产份额，本次交易完成后，莱美药业将不再持有泸州久泽财产份额；

● 本次交易最终受让方、成交价格等交易主要内容尚无法确定，是否构成关联交易尚无法确定；
●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 本次交易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董事会批准，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本次交易需履行国有资产交易的

相关规定；
● 本次拟通过公开挂牌转让泸州久泽财产份额对公司及莱美药业损益产生的影响最终以实际成

交结果为准，公司将根据挂牌转让的进展情况进行持续披露。
一、交易概述
泸州久泽系公司控股子公司莱美药业与泸州锦淳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泸州老窖璞信股权

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赵佳萍女士、石华燕女士于 2018 年 2 月共同投资设立的产业并购基
金，该产业并购基金初始规模为人民币 4.31亿元，莱美药业认缴出资额为人民币 1.5亿元。 截至目前，
莱美药业对泸州久泽认缴出资总额 10,973.94万元 1
1注 ：泸州久泽于 2020年 2月 24日作出的合伙人会议决议，同意莱美药业将认缴出资额有 15,000 万
元减至 11,444.37 万元， 同意泸州久泽认缴出资额由 43,100 万元减至 39,544.37 万元。 泸州久泽于
2020年 7月 20日作出的合伙人会议决议，同意莱美药业认缴出资额由 11,444.37 万元减至 10,973.94
万元，同意泸州久泽认缴出资额由 39,544.37万元减至 39,073.94万元。
，实缴出资总额 10,973.94万元（以下简称“交易标的”）

为进一步聚焦莱美药业主业，打造甲状腺疾病领域头部企业，根据国有资产管理有关规定要求，
莱美药业拟在北部湾产权交易所集团通过公开挂牌转让方式处置持有的泸州久泽的全部财产份额，
根据专业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估值报告中莱美药业享有泸州久泽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合伙人权
益的估值结果，首次挂牌价格为人民币 1.15亿元，交易完成后公司将不再持有泸州久泽财产份额。

2021年 4月 28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恒集团关于子公司莱美药
业拟公开挂牌转让泸州久泽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财产份额的议案》，同意莱美药业在北部湾产权
交易所集团通过公开挂牌转让方式处置持有的泸州久泽的全部财产份额。

本次莱美药业转让泸州久泽事项在公司董事会审议权限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由于最终交
易方尚无法确定，本次交易是否构成关联交易尚无法确定。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本次转让泸州久泽财产份额拟在北部湾产权交易所集团通过公开挂牌转让进行， 受让方尚无法

确定。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企业基本情况
1、企业名称：泸州久泽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2、成立时间：2018年 2月 28日
3、住所：叙永县水尾镇东大街
4、注册资本：43,100万元人民币（减资并办理完成工商变更后注册资本为 39,073.94万元人民币）
5、执行事务合伙人：泸州锦淳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6、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7、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524MA65LBX66Q
8、经营范围：股权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9、减资完成后各合伙人持有合伙份额比例为：莱美药业认缴出资比例 28.09%、泸州老窖璞信股权

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认缴出资比例 51.18%、石华燕认缴出资比例 12.80%、赵佳萍认缴出资
比例 7.68%、泸州锦淳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认缴出资比例 0.25%。

10、最近两年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 12月 31日/2020年 1-12月 2019年 12月 31日/2019年 1-12月
资产总额 26,622.91 26,555.98
负债总额 983.97 704.42
应收款项总额 175.91 2,130.09
净资产 25,638.95 25,851.56
营业收入 0 0
营业利润 -212.61 -41.37
净利润 -212.61 -41.3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43 62.56

（上述财务数据已经审计）
（二）交易标的的评估情况
重庆华康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责任公司对莱美药业享有泸州久泽合伙人权益在 2020

年 12月 31日的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根据估值报告（《重康评咨报字（2021）第 30 号》）显示的估值结
果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莱美药业享有的泸州久泽合
伙人权益 11,201.32 11,340.00 138.68 1.24 %

（三）优先受让权情况
其他有限合伙人泸州老窖璞信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石华燕、赵艳萍均同意本次莱

美药业转让泸州久泽财产份额并均放弃本次交易的优先受让权。
（四）交易标的的权属情况
莱美药业持有泸州久泽的全部财产份额权属清晰， 不存在抵押、 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

形，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四、本次交易的主要内容
（一）转让标的
本次转让标的为莱美药业持有的泸州久泽的全部财产份额（截止本公告披露日，莱美药业对泸州

久泽实缴出资总额为 109,739,404.67元）。
（二）转让价格及转让方式
具有从事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分别对泸州久泽及交易标的进

行了审计、评估，根据专业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估值报告中莱美药业享有泸州久泽合伙人权益的估值
结果，交易标的在北部湾产权交易所集团的首次挂牌价格为人民币 1.15 亿元，最终受让方、是否构成
关联交易、 成交价格等交易主要内容目前尚无法确定， 以公开挂牌征集结果后签署正式转让协议为
准。 如果首次挂牌转让未能征集到符合条件的意向受让方或最终未能成交，莱美药业经营管理层可根
据市场情况和实际情况继续公开挂牌转让交易标的。

（三）转让标的受让方须根据产权交易的相关规则，签订产权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条款。
五、本次交易的其他安排
（一）本次交易需履行国有资产交易的相关规定；
（二）本次交易不涉及职工安置、土地租赁、债权债务的处置等事项；
（三）本次转让标的自评估基准日至交割基准日的损益由受让方承担或享有；
（四）公司董事会授权经营层根据相关法规具体办理本次交易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公开挂牌

程序、签订相关合同、组织实施股权过户及收取转让价款等事项）；
（五）本次出售资产所得款项将用于补充莱美药业流动资金。
六、本次交易的目的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莱美药业转让持有泸州久泽的财产份额有利于更好地配置公司及莱美药业资源、 提高资产

运营效率，符合公司及莱美药业未来发展战略规划。 由于本次拟转让交易标的通过公开挂牌的方式进
行，目前受让方和最终交易价格尚未确定，因此本次交易存在不确定性。 本次通过公开挂牌转让泸州
久泽财产份额不会影响公司及莱美药业正常经营， 对公司及莱美药业损益产生的影响以最终成交结
果为准。

七、备查文件
（一）中恒集团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二）重庆华康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重康评咨报字（2021）第 30 号》估

值报告
（三）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泸州久泽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2020 年度财

务报表及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 4月 30日

公司代码：603396 公司简称：金辰股份

营口金辰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李义升、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欣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刘杨保证

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2,315,149,095.78 2,157,814,429.80 7.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020,112,832.21 993,112,056.20 2.72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889,192.79 38,046,472.71 -110.22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848,072.40 -2,271,338.96 -753.71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643,291.67 160,248.30 2,173.53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290,505,144.39 159,488,884.12 82.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6,457,511.54 15,238,094.83 73.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3,322,175.34 11,657,263.47 100.0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63 1.63 增加 1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5 0.14 78.5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5 0.14 78.57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
税收返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但与公司正常
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
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
助除外

3,505,591.14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
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 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
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
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 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
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
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
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
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
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
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
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产生
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以及处置交易性金
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
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的投资
收益

214,863.01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 合同资产
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
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
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277,622.15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00,282.83

所得税影响额 -662,457.27

合计 3,135,336.20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12,01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李义升 50,015,692 47.28 0 质押 11,514,000 境内自然人

北京金辰映真企业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6,497,400 6.14 0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杨延 4,874,400 4.61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上海珺容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珺容聚金 1 号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

3,000,000 2.84 0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宁波辽海华商创业投资基
金（有限合伙） 1,785,000 1.69 0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王孝安 1,000,040 0.95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吴见娣 782,700 0.74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何志坚 775,860 0.73 0 无 0 境外自然人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
泰柏瑞中证光伏产业交易
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

661,280 0.63 0 无 0 国有法人

范晓东 550,000 0.52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李义升 50,015,692 人民币普通股 50,015,692

北京金辰映真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6,497,400 人民币普通股 6,497,400

杨延 4,874,400 人民币普通股 4,874,400

上海珺容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珺容聚金 1 号
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3,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000,000

宁波辽海华商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1,785,000 人民币普通股 1,785,000

王孝安 1,000,040 人民币普通股 1,000,040

吴见娣 782,700 人民币普通股 782,700

何志坚 775,860 人民币普通股 775,86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泰柏瑞中证光伏
产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661,280 人民币普通股 661,280

范晓东 5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55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李义升与杨延为夫妻，杨延为北京金辰映真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其他未知股东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
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
明 无

2.3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
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科目 2021年 3月 31日 2020年 3月 31日 变动比例（%）

交易性金融资产 30,053,219.18 50,545,547.95 -40.54

合同资产 127,437,636.71 89,739,864.28 42.01

在建工程 20,317,130.83 13,456,710.46 50.98

其他非流动资产 4,639,450.43 14,450,697.00 -67.89

应交税费 23,529,097.47 11,199,753.00 110.09

其他流动负债 61,105,012.95 44,102,451.20 38.55

本报告期末交易性金融资产较期初减少 40.54%，主要是由于结构性存款减少所致；
本报告期末合同资产较期初增长 42.01%， 主要是由于业务量增长引起的应收客户未到期质保金

所致；
本报告期末在建工程较期初增长 50.98%， 主要是由于电池工艺设备测试用配套设施工程增加所

致；
本报告期末其他非流动资产较期初减少 67.89%， 主要是由于采购的加工中心陆续完成安装调试

投入使用结转固定资产所致；
本报告期末应交税费较期初增加 110.09%，主要是由于应交增值税和所得税增加所致；
本报告期末其他流动负债较期初增加 38.55%，主要是由于预收客户合同款中增值税款部分所致。

科目 2021年 1-3月 2020年 1-3月 变动比例（%）

营业收入 290,505,144.39 159,488,884.12 82.15

营业成本 189,703,507.44 95,907,253.18 97.80

管理费用 27,196,292.51 18,618,787.59 46.07

财务费用 1,355,292.77 -1,074,995.84 226.07

其他收益 3,505,591.14 455,515.76 669.59

信用减值损失 2,717,080.53 -1,315,168.25 306.60

资产减值损失 2,063,840.49 100.00

所得税费用 8,524,432.35 5,097,712.99 67.22

本报告期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 82.15%，主要是由于 2020年一季度受疫情影响客户现场安装
调试验收迟滞所致而本期无此影响；

本报告期营业成本较上年同期增长 97.80%，主要同营业收入增长；
本报告期管理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 46.07%，主要是由于本期管理人员薪酬增加所致；
本报告期财务费用较上年同期增长 226.07%，主要是由于银行贷款增加引起利息支出增加所致；
本报告期其他收益较上年同期增长 669.59%，主要是由于收到的政府补助增加所致；
本报告期信用减值损失较上年同期增长 306.60%，主要是由于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增加等因素

增加所致；
本报告期资产减值损失较上年同期增长 100.00%，主要是由于子公司库存商品跌价准备计提增加

所致；
本报告期所得税费用较上年同期增长 67.22%， 主要是由于业务规模增加引起应纳税所得额增加

所致。
3.2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3 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

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营口金辰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李义升

日期 2021年 4月 29日


